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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2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A 

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225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

 

市卫健委: 

现将郑玉宝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大传染病防治力

度的建议》有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综合如下，供参考。 

教育部门赞成郑玉宝等代表提出的关于“要加强学校、托

幼机构传染病防控”的建议。 

学校传染病防控和食品安全事关师生身心健康、学校稳定、

社会和谐。近年来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，

把做好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作为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教育的底

线要求，与市卫健、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协作，构筑监管常态机

制和防控责任体系，基本实现了“卫生安全零事故、传染病防

控无盲区、师生健康有保障”的目标。 

一是强化组织领导。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成立了由分管

领导为组长的“学校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”，负责学校

常见病、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建立健全工作责任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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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召开现场推进会、经验交流会、问题督办会等，对学校食

安工作从严要求。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，做到信息共享、责任

共担，构筑起灵活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。各级各类学校按照《传

染病防治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

理规定》《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》等相关法

律和文件要求，明确学校校长是学校卫生工作和食品安全工作

的第一责任人，做到警钟长鸣，常抓不懈，主动抓好本校传染

病防控工作。 

二是强化宣传教育。各校充分利用校园广播、黑板报、宣

传栏等，多形式、多渠道开展宣传教育，通过课堂教学、知识

讲座、班会活动、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样、生动活泼的健康教育

活动，广泛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，增强广大师生的卫生安

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通过家长会、家长学校、告家长书等

形式，向家长宣传讲解传染病防控知识，争取家长和社会的配

合与支持，形成学校、家长和社会共同关注传染病防控工作的

良好氛围。联合市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定期组织辖

区学校传染病防控知识集中培训，会同卫健部门强化校园群体

性食源性疾病的防控教育，从分清症状、阐明危害、应急处置、

事前防控等方面下功夫，采用简明扼要、直观易懂的宣传方式，

让在校师生真正能够“看懂、学会、应用好”，切实提升在校师

生食品安全的应急处置能力。同时依托“大手拉小手”活动，

广泛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。 

三是强化合力联动。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卫生疾病

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》《泉州市学校食品安全“双随机”联合



 

— 3 — 
 

抽查工作方案》等文件，推动跨部门、跨区域、跨层级的校园

食品安全联动日常监管、监督执法，逐步实现“督查互动、信

息互通、应急互助、工作互促”的常态化协作机制。每年春、

秋两季开展校园卫生疾病防控和食品安全“春雨行动”行动，

部署各地在开学初对辖区学校食堂和校园周边食品安全进行一

次全面清理，确保学校食堂以良好的食品安全状况投入新学年

的经营活动。突出农村学校重点，结合期初工作检查等时机，

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对食堂硬件设施、卫生质量状况、食

堂有效卫生许可证、食堂从业人员上岗证、食堂内部管理措施、

校园周边流动摊点等环节进行重点整治。 

四是强化措施落实。落实入托、入学儿童查验预防接种证

工作，联合市卫健委制定《泉州市入托、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

工作实施方案》，规范入托、入学儿童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，有

效防控托幼机构和学校相关传染病；建立健全学校传染病疫情

及食品安全监控与报告制度，落实晨检、午检和因病缺勤病因

追查与登记制度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；落实初中不

少于 6 课时、高中（中职）不少于 4 课时的艾滋病宣传教育，

通过开展主题班会、防艾培训、防艾宣传、艾滋病日主题活动、

微视频传播等预防艾滋病主题教育，进一步树立“青少年与艾

滋病密切相关”的理念，加强学生对自身保护的意识与能力，

提高学生参与控制艾滋病社会活动的积极性。 

诚然，如代表们所提到的，目前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上，

人的问题还比较突出，存在着卫生专技人员或专兼职保健教师

编制难落实、难招进、留不住、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。下一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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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将认真吸收借鉴郑玉宝等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紧扣人员

配备、学习培训关口，积极协调市编办在学校卫生专技人员或

专兼职保健教师编制、招聘、职称晋升上给学校予以政策支持，

下功夫破解“编制短缺、人员难留”瓶境。 

 

 

分管领导：陈军宣 

经办人员：胡志强 

联系电话：22767196 

 

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4 日印发 


